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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函】 
 

 

 

 

 

受文者：如正副本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年 01月 19日 

發文字號：全聯會營十一字第 1150000065號 

附    件： 

 

主  旨：為促進團膳相關營養師人力穩定與專業發展，建請貴會參考並協助推

動團膳相關工作新進營養師第一年合理起薪不低於月薪四萬元之建議

標準，請查照並惠予配合。 

 

說  明： 

一、 依據本會於中華民國 114年 9月辦理之「團膳相關營養師工作現況與需

求問卷調查報告」，結果顯示，團膳領域新進營養師之起薪偏低，已成

為影響專業留任與人力穩定之關鍵因素，導致人力高度流動，進而衝擊

服務品質、食品安全及公共健康。 

二、 團膳營養師肩負菜單規劃、營養專業把關、食品安全與法規遵循等重要

職責，其專業表現直接關係大眾健康。為落實專業價值並吸引優秀人才

投入並留任，實有建立合理起薪門檻之必要。 

三、 鑒於產業經營條件多元、規模差異甚大，本會理解各單位在人事成本與

營運壓力上的實務考量，爰提出薪資調整方向性建議，盼作為勞資雙方

溝通與逐步改善之共同參考基礎，期能兼顧產業永續與人才培育。 

四、 建議事項： 

(一) 建議團體膳食供應相關單位（如：團膳公司、餐盒公司、醫院外包

團膳等各領域）新進營養師第一年合理起薪不低於月薪四萬元整。 

(二) 上開建議標準為本會及各地方營養師公會協助刊登與轉介徵才訊息

之最低門檻；嗣後凡團膳相關營養師徵才案件，如其起薪低於前述

標準者，原則上將不予協助刊登或轉介。 

機關地址：臺北市大同區塔城街 7號 3樓 

電    話：（02）2963-3530 

承 辦 人：秘書處 

電子信箱：twda9807@gmail.com 



2 

(三) 對於現職團膳營養師，建請各單位參考本會建議之新進起薪標準，

依年資、職務內容與責任，適度檢視並優化薪資結構，以落實薪資

與專業資歷之對等性，確保持續留任專業人才。 

五、 敬請中華民國餐盒食品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營養學會及各地

方營養師公會惠予支持與配合，並協助轉知所屬會員及相關業者，共同

提升團膳營養師之專業地位及價值、工作條件與產業永續發展。 

 
正本：中華民國餐盒食品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營養學會、台北市營養師公會、新

北市營養師公會、桃園市營養師公會、新竹市營養師公會、臺中市營養師公會、彰化

縣營養師公會、南投縣營養師公會、雲林縣營養師公會、嘉義市營養師公會、台南市

營養師公會、高雄市營養師公會、屏東縣營養師公會、宜蘭縣營養師公會、花蓮縣營

養師公會、基隆市營養師公會 

副本：本會 

 

 


